
臺北榮民總醫院
114年走動式人事服務



人事訪談流程

一、人事室三組之編制及業務

二、人事室業務宣導

三、提案討論

四、訪談結束



人事室三組之編制及業務



人事室
婁中雅主任

任免組
李瑞華組長

資料組
曾靜如組長

考核組
吳怡慧組長

人事室編制



任免組業務-任免遷調、服務證明、職章燈號IC卡
組長李瑞華 (院內分機86221) 秘書于文立 (院內分機86222)

1.綜理任免組全般業務。
2.主管業務策劃、執行及建議。
3.重要文稿撰擬。
4.文稿初核及全院公務人員送審動態登記、各項證明（服務、在職、離職）、職名(處方)
章、離（到）單等代行。
5.所屬職員之指導監督與考核。
6.臨時交辦事項。

1.本院處務規程、組織編制、職務歸系及員額（含各分院辦事細則及員額）設置標準、員額評鑑、年度
預算及約聘員額申請、各類總員額管制(含工級人員)、醫療作業基金契約醫務人力計畫業務等相關業務。
2.任免組綜合性業務及近（中、長）程人力計畫、任務編組編報。
3.所屬各分院院長、副院長、行政輔助單位一級主管及主任秘書以上院部長官任免、遷調、銓審、交接
佈達、業務權責劃分表等擬辦事項。
4.各類人員任免法規、各類契約書、雙重國籍業務、勞動基準法相關法規擬辦及修訂事項（含榮民整合
法規）。
5.蘇澳、玉里(含鳳林、臺東)分院人員任免遷調事宜。
6.桃園、新竹分院人員任免遷調事宜。
7.每月各單位預算員額及現員彙整統計及管制、每月報送就醫處空缺納實表。
8.臨時交辦事項。

專員王敏青 (院內分機86223) 組員鍾宜蓁 (院內分機86224)
1.醫師（含契約主治醫師）任免、遷調、銓審、交接佈達等事項。
2.年度教職醫師、特約醫師審查核聘。
3.陽明大學專任教職醫師兼職管理。
4.陽大專任教職兼任本院醫事職務人事費分攤及教職名冊線上登錄。
5.醫事主管職期檢討及遴用資格標準研修等相關專案研究。
6.關渡醫院正副院長任免、遷調事項。
7.關渡醫院醫師薪資差額回撥事項。
8.本院暨所屬分院主管人員簡歷冊及職員錄編製等相關業務。
9.甄審委員會相關業務擬辦事項。
10.臨時交辦事項。

1.契約不分科住院醫院任免、遷調事項。
2.聘用、契約住院醫師員額分配管制、任免、遷調及年度續聘僱事項。
3.契約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簽約報備事項。
4.公費醫師分發、輪調、服務義務管制、「醫師證書」申請發還事項。
5.總醫師核佈相關作業。
6.各分院院長及本院員工兼職兼課管制事項。
7.法律顧問、醫事顧問遴聘業務擬辦事項。
8.經管財務人員職期檢討擬辦事項。
9.綜理每月契約人員晉級核薪業務。
10.臨時交辦事項。

契約醫務管理專員石慧蘭 (院內分機86225) 組員林玟妙 (院內分機86226)
1.員工到離職系統維護管理事項。
2.在職(服務)及離職證明書擬辦事項。
3.本院員額評鑑資料填報彙辦事項。
4.醫事憑證IC卡申請（補發）事項。
5.事務勞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相關業務擬辦事項。
6.政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及就業弱勢調查、短期促進就業措施。
7.臨時交辦事項。

1.護理部護理人員任免、遷調、銓審事項。
2.其他部科室護理人員及醫事技術師任免、遷調事項。
3.關渡醫院護理人員薪資額回撥事項。
4.人力資源整合小組業務擬辦事項。
5.員額統計分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動態等月報表之陳報事項。
6.臨時交辦事項。

組員梁瑞康 (院內分機86228) 契約醫務管理組員高宗樺 (院內分機86230)
1.行政輔助單位（醫企部、公共事務室、工務室、總務室、社工室、補給室、職安室、資
訊室、人事室、政風室、主計室、醫工室）任免、遷調、銓審事項。
2.各醫療部科行政(含契約行政)人員任免、遷調、銓審事項。
3.高、普、初等考試、退除役特考之法制及相關擬辦事項。
4.工級人員法規及職務異動通報流程事項。
5.駐警隊薪資及移撥等業務。
6.本院職務代理名冊網路報送作業事項及本院各一級主管職代彙辦事項。
7.勞務委外人力預算審查小組擬辦事項。
8.外包業務管理會報召開及外包人力管理系統維護事項。
9.臨時交辦事項。

1.支援群體醫療中心、大我門診醫師核派、醫師報備擬辦事項。
2.支援整合榮家、分院醫師核派報備擬辦事項。
3.醫師支援分院獎勵金核撥查證。
4.職名(處方)章製發繳回及製作費用結報、採購等相關事項。
5.雲端資料管理。
6.身心障礙及原住民人員進用管制事項(含身心障礙契約行政助理任免遷調事宜)。
7.替代役男分配退役申請及相關法規事項。
8.臨時交辦事項。

辦事員陳睿家 (院內分機86229) 契約行政助理鍾孝偉 (院內分機86245)

1.各類醫事人員人事條例進用醫事技術人員（含契約醫事人員、醫事技術師、藥師）任免、
遷調、銓審事項。
2.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相關法規，常年會費。
3.醫師、護理人員加入公會及執業登錄。
4.醫師公會理事長、代表選舉。
5.公務人員品德查核事項。
6.臨時交辦事項。

1.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到離職作業及留職停薪事項。
2.研究計畫助理人員識別證申請及發放事項。
3.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環境教育訓練事宜。
4.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契約換訂事宜。
5.臨時交辦事項。



考核組業務-差勤、考績獎懲、進修、國旅、員工關懷
組長吳怡慧 (院內分機86231) 專員劉怡雯 (院內分機86233)

綜理考核組全般業務。

1.員工考績（成、核）作業及復審、獎金審查。
2.員工平時考核、年終考績之重要工作資料彙整報會。
3.考績委員會相關業務。
4.員工獎懲作業及獎懲申訴。

專員簡瑞佑 (院內分機86232) 組員林怡均 (院內分機86237)

1.職員在職訓練（含行政中立課程、新進人員講習、上校轉任見習計畫訂頒執行）。
2.新進一、二級主管行政業務教育訓練。
3.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登錄。
4.職員國內、外進修、研究實習及因公出國計畫編訂(含進入大陸地區作業事項)。

1.國民旅遊卡經費核銷作業。
2.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
3.正副首長參加輔導會月會聯繫事宜。
4.員工終身學習講座簽辦及認證審核事項(含簽到鐘管理)。
5.勞工局勞動條件檢查業務。
6.員工及其他工作人員服務證。
7.員工滿意度調查。

組員賴彥君 (院內分機86235) 辦事員許孝彰 (院內分機86236)

1.性別主流化宣導教育訓練(含定期會議、性平考核)。
2.性騷擾防治宣導及性騷擾申訴案件調查會議。
3.員工保障業務及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案件審查作業。
4.各類勳章、獎章、優良人員選拔(含模範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績優工友、績優
契約人員等)。
5.每月人事訪談業務。

1.編制及聘用人員內部管理及勤惰差假案件處理及核轉。
2.編制及聘用人人員休假天數、因公未休假加班費、加班費及補休審查、出差旅費
報告單假別查詢。
3.編制及聘用人員線上差假系統假單審核(加班補休、公假、公差等)及員工請假問題
諮詢。
4.公職人員加班費審核。
5.差假會辦案(行政處室、護理部、麻醉部以外單位)。

組員孫祥恩 (院內分機86239) 契約醫務管理組員 顏勤 (院內分機86246)

1.醫師遲診申覆。
2.員工事病假及醫師遲診扣薪事宜。
3.本院員工協助相關業務。
4.本院員工職場霸凌相關業務之擬辦。
5.高勤官、總值日、值日員輪值相關事宜、講習相關事宜。

1.研究助理內部管理及勤惰差假案件處理及核轉。
2.研究助理休假天數、補休審查、出差旅費報告單假別查詢。
3.研究助理線上差假系統假單審核(加班補休、公假、公差等)及員工請假問題諮詢。
4.契約人員加班費審核(護理部、麻醉部以外部科)。

契約醫務管理組員 待補 (院內分機86240)

1.工級及契約人員內部管理及勤惰差假案件處理及核轉。
2.工級及契約人員休假天數、因公未休假加班費、加班費及補休審查、出差旅費報
告單假別查詢。
3.工級及契約人員線上差假系統假單審核(加班補休、公假、公差等)及員工請假問題
諮詢。
4.契約人員加班費審核(護理部、麻醉部)。
5.差假會辦案(行政處室、護理部、麻醉部)。
6.考核組資訊系統管理(考核系統、差勤系統、人才培育系統)。
7.英文版出國進修財力證明。



資料組業務-薪資、退撫、公勞健保、管藥權限

組長曾靜如 (院內分機86251) 專員李璟禎 (院內分機86252)

1.綜理資料組全般業務。
2.契約人員薪資表修訂。
3.年終工作獎金相關審查作業。

1.職員退撫基金加退、補繳及退費等相關事項。
2.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撫慰案。
3.月退休金、月遺屬年金、月撫卹、年終(含三節)慰問金發放相關事項。

組員邱嘉琳 (院內分機86253) 契約醫務管理組員宋若綺 (院內分機86254)

1.WebHR人事系統資料建立、管理及移轉等事宜。
2.職員加班費總額控管及值、夜班費審查管(控)制。
3.勞資會議、勞退準備金會議相關業務。

1.院內人事系統職員、工級人員資料建立、維護、管理(含管制藥品權限開通)及
移轉作業。
2.勞工退休、資遣、撫恤及補償金業務。
3.本院文康活動(未婚聯誼、登山等)。

陳雅萱 (院內分機86255) 辦事員祝惠蘭 (院內分機86256)

1.職員公保及健保（含眷屬）業務事項。
2.職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核發、陳報。
3.職員生活津貼(教育、結婚、眷屬喪葬等)業務。
4.職員眷舍審核事項。
5.駐衛警退休(伍)、資遺、撫恤、保險等事項。

1.聘用、契約(含附設庇護工廠)、工級人員勞健保費(含眷屬)異動更正等事項。
2.研究助理(含眷屬)加、退保、轉出、建檔及勞退金製表申報作業。
3.各項勞工(含部份工時)保險給付申請、審核作業。
4.勞工及研究助理勞退金提撥及停、收繳等作業。

契約行政助理蔡函育 (院內分機86257) 契約資訊副工程師林凡 (院內分機86258)

1.契約人員人事資料建立、管理及移轉作業(含相關管理資訊系統及個人資料袋)。
2.用人費用管理資訊系統資料維護。
3.每月到離職名單提供合庫、生日禮金名冊核轉。

1.人事業務之資訊系統轉換、架接及維護等。
2.員工生活津貼(子女教育、結婚、眷屬喪葬等)補助費之審查、核發及建檔作業。
3.替代役男兵籍資料管理及移轉作業。

契約醫務管理專員蘇香如 (院內分機86247)

研究助理薪資事項



任免組業務宣導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任免組(一)

網址：https://ecpa.dgpa.gov.tw/

請善加運用

1.校對人事資料
2.查詢獎懲資料
3.申請在職證明

1.維護簡要自述
2.下載個人履歷
3.連事求人網站

.

1.查詢可退休日
2.查詢服務獎章
3.查詢休假日數



*本頁圖片來源：銓敘部FB

本院各員工不得違法兼職
依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兼職同意辦法等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
業」；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不得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
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依法令兼任公職或業務;兼任教學或研究
工作;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須事前報經首長核准。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任免組(二)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任免組(三)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
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

*本頁圖片來源：銓敘部FB



本院醫師申請轉任陽明交通大學

專任教職，應先行簽准，始得向

該校提出申請。經陽明交通大學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轉

任教職人員應將轉任日期簽請院

長核准，並敘明是否回兼本院醫

師職務，移由人事室核布，以免

影響切身權益。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任免組(四)

轉任陽明交通大學專任教師應注意事項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任免組(五)

◆本院住院醫師調陞主治醫師制度：

• 由各單位視人力及業務情形檢討住院醫師陞遷
，並優先以陞任契約主治醫師為原則。

• 依各單位公職醫師員額出缺情形及當事人表現
，將符合遴用資格之契約主治醫師適時納實為
師(三)級醫師。

• 各單位辦理主治醫師遴補得就「支援經歷」、
「教職資格」及「出國進修」等自訂陞任評比
之參據。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任免組(六)

本院契約醫務行政人員內陞機制
 各單位如有較高契約醫務行政人員職務出缺，請視單位特性及

需要，依本院契約醫務行政人員員額配置基準暨職務調整作業

規定，辦理院內契約人員職務調陞作業，公告職缺供全院現職

較低但符合資格之契約人員報名參加遴選，以提升人力資源品

質及凝聚契約人員向心力。

 院內各單位原有契約醫務人員陞任或同職務調任不同單位所遺

職缺，或經本院人資會審議通過遴補且在任職一年內離職所遺

職缺，免再提人資會審議，以簡化作業流程，惟遞補之人力仍

應自訂績效評核指標辦理定期考核。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任免組(七)

人力甄補作業方式

各單位如有公職或契約人力遞補或新增需求
時，應檢具「單位人力運用自評表」，載明
單位內所有人員業務項目及其工作量(或辦理
頻率)，會辦主計室及人事室後提報本院人力
資源審議小組審查。

如為契約人力需求，並應提供該需求職務之
工作說明書及績效評核表，敘明其工作項目
並依其工作內容及人力運用預期成效訂定具
體、量化之KPI，提報人資會審查，以釐清
業務增長及實際人力缺口情形，並為後續訂
約及考核之參據。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任免組(八)
契約人員不適任應予資遣
 勞基法第11條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

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又同法第16條規定
，雇主終止勞動契約其預告期間如下：

 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

 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

 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

 用人單位如認當事人對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應依
「本院強化員工職能及輔導作業規定」實施輔導或適當
調整工作，並給予一定之改善期間，經雙方確認後做成
書面紀錄並簽名，以為日後憑據。

 如上開改善期間內，當事人仍未達成預定之工作目標，
用人單位得檢附具體不適任事證、相關輔導紀錄及其他
佐證文件，依前開勞基法預告期間簽辦資遣事宜。



◆維護住院醫師專科(次專科)證書資料完整

• 請各部 (中心 )定期至本院員工資訊入口網-
LICENSE執業執照與專科證書系統，維護各所
屬現有住院醫師已取得專科(次專科)證書之相
關資料，嗣後於住院醫師取得專科證書時務必
至系統登錄。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任免組(九)



◆臺灣人民不得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或領用中國大
陸護照、定居證

• 臺灣人民倘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申領中國大陸
身分證或領用中國大陸護照、定居證，依法須註
銷其臺灣戶籍。

• 若各單位知悉或接獲檢舉應立即展開行政調查，
或移請內政部移民署依法查處，如有具體違規情
事，各單位應對所屬人員明知違反規定仍故意觸
法之行為，依權責報請行政懲處。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任免組(十)



人事室業務宣導

資料組業務宣導



一、銓敘部108 年10 月5 日函核備「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公務人員危勞職務年齡職務標準表」：各榮民總醫
院及分院護理師、護士，自願退休年齡為55歲，屆齡退
休年齡為60歲，並自108年10月1日起生效。

(附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各榮民總醫院及
分院兼任受託經營之公辦民營醫院主管或副主管職務之
護理師，非本表適用對象)，其他人員屆齡退休年齡為65
歲。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資料組



公務人員退休種類及月退休金成就條件(1)



公務人員退休種類及月退休金成就條件(2)



• 退休生效日前4個月提出
退休申請報告

• 核准後應備證明文件

–退伍令

–初任公職以來每一份
人事派令及銓敘部審
定函

–最近一次考績通知書

–退撫基金入帳銀行存
摺影本(郵局及合庫影
本)

 自願退休

以退休當月2日以後日期為準(遇假日
順延至非假日)

3月2日當年30日公休+3/12*1.5年
終工作獎金

6月2日當年30日公休+另予考績獎
金(甲等1個月、乙等0.5個月
)+6/12*1.5年終工作獎金

12月2日當年30日公休+年終考績
獎金(甲等2個月、乙等1.5個月) +1.5
個月年終工作獎金

 屆齡退休

1-6月生至遲滿65歲當年7月16日

7-12月生至遲滿65歲隔年1月16日

退休申請 退休生效日建議決定原則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資料組



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7條，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

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

(ㄧ)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關

（構）、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二)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1. 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2. 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財產總額20%以上之財團法

人之職務。

3. 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且其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

資本額20%以上事業之職務。

4. 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

1) 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2) 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資料組



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8條，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下列職務每

月所領薪酬，不適用前條所定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規定：

(一)受聘（僱）執行政府因應緊急或危難事故之救災或救難職務。

(二)受聘（僱）擔任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之公立醫療機關，從事基
層醫療照護職務。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三)上述所定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依衛生福利部推動醫療促進相
關方案或計畫之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之範圍為準，本會所屬

臺北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鳳林分院、玉里分院、新竹分院、員山
分院、蘇澳分院、屏東榮民總醫院龍泉分院、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
分院、埔里分院皆納入前揭範圍。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資料組



四、有關「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與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93條

及95條修正條文，業經總統112年1月11日令制定及修正公布，重點如下：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資料組

適
用
對
象

1.限定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次依法銓敘審定任用之公務人員。(不含曾任依公務人員
退休資遣撫卹法令得併計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年資者；已結算年資者，亦同。）

2.現職公務人員或 112 年 6 月 30 日以前離職之公務人員，仍適用現行公務人員退撫制度。

在
職
提
撥
累
積
期

強制提撥 本(年功)俸加 1 倍按 15%之提撥費率按月提撥(個人負擔 35%；政府負擔 65%)

自願增加提繳
(到職時選擇)

依個人意願在本(年功)俸加 1 倍之 5.25％範圍內自願增加提繳。

稅賦優惠 個人強制提撥金額及個人自願增加提繳金額，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收入課稅。

設計不同收益、
風險之投資組

合標的

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自行或委託金融機構或專業機構規劃設置保守型、穩健型、
積極型及人生週期基金等至少 4 種投資組合標的，提供公務人員選擇。

自主投資方式 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委外設置自主投資平台。

保證收益及標準
保守型投資標的組合，給予最低保證收益，如有不足，於離職或退休時，依公務
人員參加該種組合期間之累計收益，由國庫補足。
人生週期基金中，配置於保守型投資標的亦適用最低保證收益。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資料組

退
休
給
付
請
領

給付種類
(退休時選擇)

1. 任職年資未滿15年，限領取一次退休金。

2. 資遣及離職者，僅得請領一次給付。

3. 任職未滿5年離職之公務人員，得選擇暫不請領個人專戶金額，至遲於年滿
60歲之日，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一次發還其未領之退撫儲金。

4. 資遣之公務人員，得暫不請領個人專戶金額，並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代為投
資且給予最低保證收益；至遲於年滿60歲之日，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一次發
還其未領之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

5. 任職5年以上離職且適用保留年資規定者，則於年滿65歲之日起6個月內，依
規定請領保留年資退休金。其離職後，個人專戶金額管理運用，由退撫基金
管理機關代為投資且給予最低保證收益。

退休條件
與現行制度相同

1. 自願退休：任職年資25 年以上，或任職年資滿5 年且年滿60 歲。

2. 屆齡退休：年滿65 歲。

定期給付方式
(退休時選擇)

以公務人員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請領月退休金者，按下列三種方式擇一支領：

1. 攤提給付：按平均餘命及利率攤提計算每月月退休金。

2. 定額給付：由當事人自行選擇每月領取金額。

3. 保險年金：退休時一次繳足購買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

請領年限

配合月退休金領取方式如下：

1. 攤提給付：固定，按請領時之計算公式及年齡對應之平均餘命計算年限。

2. 定額給付：不固定，領至個人專戶餘額結清止。

3. 保險年金：依年金保險契約而定。

撫卹及
遺族權益 與現行規定相同。



人事室業務宣導

考核組業務宣導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共十六點報告)

一、新冠肺炎疫情已趨緩，各項出國原因增加，有關本院員工出國案件核決

表，自114年2月11日發布日生效:〔批核後，請於出國前7日至差勤系

統填寫「出國申請單」，並請於出國期間加強個人防疫防護。〕

出國地點 員工職類 公文核決層級

一般地區及
大陸地區

本院二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
(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兼任本院二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

院長本院主治醫師
(含契約主治醫師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兼任本院人員)

因公出國案件

所屬分院醫師因公出國案件

本院住院醫師(含聘用及契約)、其他醫事及行政人員
因公出國案件 副院長

大陸地區
本院主治醫師 (含契約主治醫師) 院長

本院住院醫師 (含聘用及契約)、其他醫事及行政人員 副院長

【附註】
一、本院一般員工出國(非赴大陸地區)、事、病、休假、加(値)班補休、婚、喪、娩假、公假、公傷
假、公差等假別，依本院考勤管理規定，由單位主管依權責核假，毋須再公文簽核。
二、「本院公職、聘用人員」及「本院所屬分院醫師」因公出國案件，使用本院經費或受第三者補
助者，須陳報輔導會。
三、本表自發布日生效，停止適用日期將另函公告。

四、大陸地區不含香港、澳門。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出國案)

二、重申本院出國案件請依下列申請期限規定辦理：
（本院113年4月18日北總人字第1139904342號函;請注意申請時效，避免影響長官核判時間）

• 申請方式：本院員工資訊入口網/差勤管理資訊系統/人才培育，線
上提出申請並列印陳核。

• 自費、自假（例如：探親、旅遊、開會、赴大陸等）：
應於出國前14日前奉權責長官核准。

• 運用本院經費或受第三者補助出國案及公假出國案：

一般出國(赴大陸)開會公文，應於出國前30天前簽奉權責長官核准
送人事室辦理核定或函報輔導會核備作業。

出國進修案件公文，則應於出國前60天前簽奉權責長官核准送人事
室辦理核定或函報輔導會核備作業。

赴大陸地區：依上開期限前簽奉權責長官核准。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
，填具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並完成簽核。簡任第11職等以上以及師
一級未涉及國家機密之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應經本院審查後，轉
請內政部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未經內政部許可進入大陸地區
者，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處以相當罰緩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出國案)

• 運用院方經費(如年度出國計畫、醫療創新中心(CiC)獎助創新人才培
育出國開會/參訪/競賽/補助申請作業注意事項、尹書田榮陽人才培
育計畫、護理部永續發展專款、本院基金會聯合辦公室等)應循評核
程序，並檢附「本院運用第三者補助或院方經費出國開會申請補助評
核表」，以利權責長官核批。倘單位主任和醫學研究部評分均為2分
或2分以下，則不予補助，請自假前往；單位主任和醫學研究部評分
有差異，由業管副院長複核。

• 如因政策性業務需要出國，並經奉院方指派，給予全額補助，其他依
口頭或壁報發表形式及按地區之補助額度上限辦理。

• 得到相關經費之補助或自費，並以公假出國者，於返國後1個月內繳
交出國報告至公共事務室。如果得到經費補助的壁報論文，亦需返國
後1年內須繳交論文期刊已投稿(發表)證明至醫學研究部。
(本院114年3月12日北總人字第1140200551號函修正)

表件下載：人事室官網>各類專區>因公出國專區



• 修正本院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畫者及第三者(接受國內外機構、各基金
會)獎助者出國期程規定，請各單位轉知所屬確依會議議程天數、實際
訪察行程天數或進修、研究實習起訖期間，加上路程天數以亞洲一天
、美洲二天、歐洲(含其他洲)三天之原則為實際出國期程。

• 前述各地區路程天數若需增加者，如亞洲地區飛航時間超過3小時以
上或轉機不易的地方，請於提出申請簽核時併予說明，俾利相關單位
審查建議給予二天及權責主官核決。
(本院113年4月22日北總人字第1130201231號函)

• 轉知輔導會函以，大陸委員會鑒於中共近年持續增修國安法令及擴張
司法管轄範圍，頻傳國人赴陸失聯、遭留置盤查或疑被限制人身自由
等情，請協助提高國人赴陸旅遊風險意識及落實登錄，以減少國人赴
陸意外及風險。請本院同仁於赴陸前自行至該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
登錄系統」登錄必要資訊，以保障赴陸後之人身安全。(輔人字第
1149904590號函)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出國案)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員工關懷)

三、為落實員工關懷，本院訂有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結合院內

、外協助資源，包含心理諮商、法律諮商、財務規劃（金融、保險）

諮詢、醫療保健諮詢、友善工作環境等五大關懷支持服務。另本室自

製懶人包、三摺頁等宣導品，請善加運用並加強宣導。並請各級主管

主動予以單位內同仁鼓勵、關心、心理支持並適時協助，可視案情需

要通報員工關懷服務小組秘書單位(人事室)協助轉介專業性協助。本

院同仁亦可主動向關懷員或員工關懷服務小組秘書單位(人事室)申請

安排相關服務，實施地點視諮詢項目提供。受理方式如下：

(一) 受理電話：(02) 20712121轉86239。

(二) 關懷信箱：eap@vghtpe.gov.tw

mailto:eap@vghtpe.gov.tw


宣導品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員工關懷)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員工關懷)

宣導品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職場霸凌)

(三)表件下載：人事室官網/員工專區／職場霸凌防治專區）

四、本院員工職場霸凌防治申訴及處理要點(113年11月15日北總人字第

1130203888號函修訂)，簡述如下：

(一)定義：員工於工作場所或執行職務時，同仁間或主管及部屬間以敵視、討
厭、歧視為目的，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所造成持續性且積極之冒
犯、威脅、冷落、孤立、嘲諷或侮辱行為，侵害其人格權、名譽權、或健
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畏懼、羞辱、孤立及受
創，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

前項職場霸凌，應就個案審酌行為人之行為態樣、內容、次數、頻率、目
的、動機、受害者受侵害權利為何等具體情況，及考量是否為職務行為之
合理行使，並綜合判斷有無逾越社會通念所許之範圍，以資認定。

(二)申訴管道：

1. 電話：02-28712121-86239，24小時服務。

2. 傳真：02-2875-7765。

3. 信箱：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職場霸凌事件」。

4.電子信箱：580780(我幫你去霸凌)@vghtpe.gov.tw。

(四)114年度霸凌防制影片已置放於本院全院教育系統，請鼓勵同仁前往自
行觀看，以建構友善合理之職場環境
(https://vhs3.vghtpe.gov.tw/course/5891)。



五、本院發生疑似性騷擾事件通報(記錄)制度說明

（一）通報流程：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

(疑似)性

騷擾事

件發生

當事人或

他人填通

報表

人事室

接獲通

報

提供相關資源，

必要時協助啟

動性騷擾申訴

流程

（二）通報暨申訴管道：
1.紙本：下載並填寫表格寄/傳送至

人事室。
2.電子：填寫表格後傳送至專用信箱

091995@vghtpe.gov.tw ，或
填本院線上表單(如右QRcode)：

表件下載：人事室官網/性別主流化專區／性騷擾防治

3.專線：院內分機86235，24小時服務。
4.傳真：02-2875-7765 。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

六、重申退休、資遣、辭（停）職或留職停薪人員，本人或各單位差勤承

辦人，應於該員離職前審視其差假，填具「離職人員因公未休假加班費

暨國內休假補助費請領報告書」申請核發相關費用〔請領報告書已線上

化，請至本院eflow填表申請〕，契約人員辦理加班補休未休畢結算。

七、重申本院員工考勤管理規定第7點規定略以，請假或休假人員，應至本

院差勤電子請假系統填具假單，經核准後始得離開任所。但有疾病或緊

急事故，得由同事或親友委由單位差勤人員代辦或補假手續，另因故需

變更之假單請於10日內更正。

八、公務人員加班時數經以補休假為補償方式者，請各單位確實督促所屬

公務人員於補休期限2年內休畢；如有明顯累積加班時數而未補休，或

有將屆期之情行者，應視業務需要積極與當事人協調給予補休假，以為

護其健康權。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差勤)

九、醫師(含住院醫師、特約醫師)應遵守本院門診醫師應診作業要點規定，有關

到診異常比對措施，說明如下：

(一) 門診有效登入時間：上午診6:00-12:00、下午診11:00-17:00、夜間診

16:00-23:00，非有效登入時間內登入，系統會排除其登入紀錄。

(二) 請用門診合法主機登入，使用非該門診樓層合法主機，系統將不予紀錄。

(三) 醫師登入門診系統時，系統對表定該科別開診之醫師、醫事組設定代診醫

師ID進行比對，若不是表訂的醫師或代診醫師則有提示訊息(如下圖)，點

選確定仍可登入，但會留下記錄，

亦可能造成系統判讀到診異常錯誤。

(四) 醫師燈號及密碼應避免共用，並負個人帳號及密碼保管之責，不得對任何

人透露或以任何形式公開自己帳號及密碼，亦避免將帳號、密碼記錄在

書面上，或張貼在個人電腦、螢幕或其他未保護且容易洩漏秘密之處所

，以避免密碼外洩。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差勤)
十、有關本院「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工公差、公假認定準表」 (本院113年11月22日北

總人字第1130202521號函修正)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差勤-加班餘數併計)

表件下載：人事室官網>最新消息>更多>2024-01-23

十一、本院自113年7月10日起試辦加班未滿1小時或超過1小時之餘數合併計算

案(本院113年7月9日北總人字第1130202236號函)
一 公務人員及聘用人員，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加班時數(含餘數)合併計算規則，同

一月份之加班未滿1小時或超過1小時之餘數合併計算，再以「小時」為單位，選擇加

班費或補休，經合併後未滿1小時之餘數，不再計算，至不同月份之加班未滿1小時之

餘數，不得合併計算。
二 適用勞動基準法人員延長工作時間，應依勞動基準法(以下簡稱勞基法)第24條規定給付

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加班費)，雇主給付勞工工資應計算至分鐘止，加班未滿1小時之

時間換算為小時後，再依勞基法第24條規定發給加班費(例如：加班20分鐘，換算為
20/60小時計給加班費)；又依勞基法第32條之1，勞工於平日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

作後，依其意願選擇補休，同一月份之加班未滿1小時或超過1小時之餘數合併計算，

再以「小時」為單位核發加班補休時數，當月經合併後未滿1小時之時間同前述換算為
小時後計發加班費。

三 本院各職類員工加班應以規定上班時間之外，確為趕辦具時效性重要業務或應臨床醫

療照護與其相關業務必需之情形，經主管覈實審認為指派延長工作時間者為限。加班
起迄時間應有刷卡、簽到(退)或其他可資證明之紀錄。

四 為維護本院員工健康權，各單位主管應覈實指派加班，衡酌加班之必要性、合理性及

急迫性，又加班後應給予適當之休息。請各單位主管確實覈實審認所屬同仁加班情形
，未符者應予駁回，主管及申請同仁如有不實之情事或溢領加班費者，將予檢討議處

。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差勤、國旅卡)

十二、本院員工辦公時間內，服裝儀容應整潔端莊，避免著T恤或寬鬆外衣、
牛仔褲及涼鞋，且不得穿著拖鞋；於重要集會場合或出席重要活動及
拜會、參訪行程，男性主管請著正式服裝，女性主管請著套裝，俾符
職場禮儀，以維觀瞻及本院形象。

十三、提醒本院同仁，具有休假資格者且完成刷卡消費者，請前
往「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列印補助費申請表，送人事室

辦理申領作業，並依下列職類人員對照表檢具資料，全額自行運

用額度16000元，請附相關證明影本，如「媽咪手冊」(預產日期)、

「殘障手冊(一等親)+與關係人證明」(雙面列印或多頁裝訂)。
(技工工友及契約人員年資滿1年以上，勞基法特別休假需休畢，超過10日者
需滿10日，以免重複支領不休假加班費) ; 生產日期次年請主動通知人事室調
整旅遊額度回復8,000元。)



人事業務宣導資料－考核組(考核獎懲、國內進修)

十四、為強化本院員工職能及提升工作績效，輔導及協助不過任(不勝任)員工，

增進組織競爭力，提升整體服務品質與效能，業於112年5月15日北總人

字第1120201233號函訂定「臺北榮民總醫院強化員工職能及輔導作業規

定」，結合現有本院相關考核(評)規定，並提供其他附表資料，供各單位

主管對所屬同仁考核、查考及改善精進屬員行為之參採工具，並可做為單

位辦理年終考績(核、成)參考依據。

十五、重申請本院同仁參加各項聚會活動，如有飲酒情形，應避免自行駕車，如

經查證有酒後駕車情事發生，將衡酌事實發生原因、情節、所生危害及對

本院形象影響程度，其行政責任依相關規定嚴處。

十六、為鼓勵本院醫師、各醫事暨技術、行政職類等員工，積極參與國內訓練、

研習等，以提升本職學能，訂定本院員工國內研習獎助金實施辦法，請各

單位有意申請者請規定備妥各項申請表件，送人事室彙辦。(本院112年9

月1日北總人字第1120202701號函)

表件下載：人事室官網>員工專區>國內研習獎助金實施辦法



提案討論



訪談結束


